
談“臣"

劉殿爵

說則天昕改作的十七個字之中，最常用的是“人"字改作的“庄"字。因為常見，

昕以知道“人"字唐初曾作“庄"，在古書校勘中有時能幫助解決問題。王念孫在他的

《讀書雜志》中應用這方法的有兩處:

( 1 ) ((戰國策﹒宋策》“齊攻宋宋使瘋子索救於荊"章:

齊攻宋，宋使賦于索敘於荊。荊王大說，許救甚勸。賊子憂而反。其御曰:
“索救而得，有憂色何也? "賊于曰: “宋小而齊大，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，
此王之昕憂也，而荊王說甚，必以堅我。我堅而齊弊，荊之利也。"販子乃

歸。齊王果攻，拔宋五城，而荊玉不至。(萬有文庫本第三冊頁八五)

《讀書雜志》云:

念孫按“王之昕憂"， “王"當作“人"。今作“王"者， ((戰國策》“人"
字或作“庄"，因誨而為“王" ...... ((韓子﹒說林篇》作“夫救小宋而惡於大

齊，此人之所以憂"，是其證。
“齊王果攻，拔宋五擻，而荊王不至"，兩“王"字亦當作“人"， ((韓

子》作“齊人拔五城於宋，而荊救不至"，是其證。(萬有文庫本第一冊頁一

一四)

王念孫還引下章吳師道杖語作證。《戰國策》文如下:

墨子......往見公輸般，謂之曰: “吾自宋聞于，吾欲藉子殺王。"公輸般曰:

“吾義固不教王。"墨子曰:“......義不殺王而攻國，是不殺少而殺眾。....

(同上)

吳師道杖曰:

→本三“殺王"並作“教臣"，云“人"、 “臣"並而鄰反。《集韻》云唐武

后字作“庄"，......“庄"即人也。( ((戰國策》第四冊頁六/\ ) 

墨子救宋事亦見《墨子﹒公輸篇》。彼文作:

子墨子......見公輸盤， ......曰: “北方有悔臣，願藉于殺之。. . . . . ."公輪盤曰:

“吾義固不殺人。" ( ((定本墨子閒詰》卷十二頁十三至十四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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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吾義固不殺王"作“吾義固不被人"，亦足以證王氏說之不誤。

( 2 ) ((准甫子﹒道應篇》第三章:

惠于為惠王為國法，已成而示諸先生，先生皆善之。(四部叢刊影鈔北宋本省

十二頁二〕

《讀書雜志》云:

念孫案“先生"二字，於義無取。《呂民春秋﹒淫辭篇》“先生"皆作“民

人"0 ((集韻》、《類篇》民字古作呢;人字，唐武后作“庄"。疑“盟"誤

為“先"， “庄"誤為“生"也。(第十四冊頁二〕

《准南于》除以上一條因“人"字作“庄"而致誤，還有一(暉， ((道應篇》第四十一章

引《莊子)) ，各本部作“小年不及大年"，只有影宋鈔本作“小人不及大人" (卷十二

頁十五)。這也是因為鈔者把“年"字誤為“臣"，後來“庄"叉改正為“人"所

致。
此外在王充的《論銜》襄還有一個相當有趣的例子。《自紀篇》云:

王充者，會稽上虞人也，字仲任。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。

黃暉杖云:

元本“姓"上空一字，朱校元本“鐵"下空二字，無“一"字，則此有股文。

( ((論衡放釋》頁一一七九〉

在“附編二"的《王充年譜》叉云:

“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"， “一姓"授為“王姓"之誨， “元蛾王姓"，以別

於其他族望也。(同書頁一二一0)

劉盼遂《論衡集解》把“一姓"連下“孫"字讀作“一姓孫"並云:

盼遂案: ((漢書﹒百官公卿表)) : “元帝初元三年丞相司直南郡李延壽。"

《蕭望之傅》有“丞相司直儡延壽，是李延壽一姓齡。" ((漢書﹒功臣表》陳

武， <<文紀》作柴武。臣璜注以為二姓。一人二姓，殆兩京時有此風街敵?

( ((論衡集解》頁五七九〉

北京大學歷史系《論衛》注釋小組的《論衡注釋》亦以“一姓孫"連讀，並注云:

一:叉。一姓聽:指前代家展中有一接姓孫。(頁一六六九〉

諸家對於“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"都是因為不得其解，以致曲為之說。其實如果記得

“人"字作“庄"，困難便可以迎刃而解。這句原作“其先本魏郡元城人"。因為“人"

作“庄"，後來叉誤分為“一生"，後人不得其解，再在“生"旁加“女"成為“姓"

字。這樣越故去原文越遠，更無法推測原文是甚麼字了。 “一姓"是“人"字之誨，還

有一旁證。韓愈的《後漢三賢贊》云:

孫注云﹒

王充者何?會稽上虞，本自元城，愛來徙居。

充字仲任，其先魏郡元城人。父誦徙居上虞。(四庫全書珍本《五百家住昌黎

文集》卷十二頁十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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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《後漢書﹒王充傅》云:

王充字仲任，會稽上虞人也。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。(標點本頁一六二九〉

韓文用的可能是《後漢書》文，但孫住所攘則只能是《自紀篇>>.因為《後漢書》本傅

並未提到王充的父親名誦。這可見孫昕見的《自紀篇》是作“其先巍郡元城人"。這襄

孫住的孫氏究竟是甚麼時代的人，不能絕對確定，但《五百家注且黎文集》的編者說仲

舉是宋人，研以孫民也不可能晚於宋代。那麼他昕見的《論衡》與我們現傅《論衡》的

祖本可能是不同諒流。

上面昕引王念孫關於《准南于》“先生"兩字的考證，其中以為“生"字是“人"

字之誨是沒有問題的，但認為“先"字是古文“民"字之爵的說法似有商榷餘地。“兜 .. 

字只見《集韻》、《類篇)} ，但都未注出處。此外清陳策築輯的《韻府古鑫彙選》也有

如下一條:

蔥、鼎文。(頁六十二)
拿一個罕見的古文來解釋漢代《准南于》裹的講字似乎只可算聊備一說。因為鈔寫的人

似乎沒理由寫土一個罕見的古文字體。我以為“民"字之昕臥龍為“先"，解釋仍在

“庄"字上面。 “民"字因避唐太宗諱改作“人"字，昕以“民人"變成“人人"。兩

個“人"字都寫作“臣"，因而請為“先生"。今本《准南于》還有另外一個避“民"

為“人"的例子。《呂氏春秋》卷十八《具備篇》有關忠于膜的→個故事襄有:

2墨子之德至矣，使小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。(四部叢刊影印明宋邦主毛本卷十八

頁二十。畢故本無“小"字。)

《准南子﹒道應篇》第四十二章作:

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。(卷十二頁十六)

有一點值得指出的。這個改“民"為“人"的例子與上百!“年"字誤“臣"的第四十章

是相連接的兩章。不但如此，這兩章和第三章都是《道應篇》裹的文字，而第三章則避

“民"為“人"和以“臣"代“人"兩者彙而有之。可見今本《准南子)) .最少許注的

一部分，是經過初唐鈔本的一個階康的。

王說雖不能說絕無可能，但避“民"字諱改作“人"的解釋似乎可能性高一點。從

這足見被勘上要得到不移的結論是很不容易的。




